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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照顾性调入博士配偶相关规定的通知
校属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照顾性调入博士配偶管理制度，加强教职工队伍建设，优化结构，控制规模，提高素质，保证学校持续、健康发展，根据《江西财经大学人事调配规定（暂行）》(江财人事字〔2005〕14号)、《江西财经大学人事调配补充规定》(江财人事字〔2006〕35号)、《关于调整照顾性调入博士配偶相关规定的通知》(江财人事字〔2009〕2号)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目前超编严重的实际情况，学校决定自2013年1月1日起取消引进高层次人才配偶以外的照顾性调入政策。具体规定如下：

一、2012年12月底，学校将召开最后一次专门会议讨论教职工照顾性调入问题。

二、最后一次照顾性调入对象：

（一）2009年1月1日前入学，且在学校规定的正常时间内取得博士学位的教职工配偶（脱产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员正常取得学位时间为4年；非脱产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员正常取得学位时间为5年）。

（二）2009年1月1日前入学，就读时间虽已超过学校规定，但在2009年12月31日前取得博士学位的教职工配偶。

三、取得博士学位的教职工，只能享受一次照顾性调入配偶待遇。如夫妻双方均在学校工作，离异后其再婚配偶不属于享受照顾性调入人员范围。

四、引进人才配偶照顾性调入按引进人才报到时的引进人才政策执行，当年有效。

五、本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六、本规定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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